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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15       证券简称：长盈精密     公告编号：2018-31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其元转让其参股公司氢源动力 2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盈精密”或“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其元转让

其参股公司氢源动力 20%股权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上海其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其元”）向上海劲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劲融”）转让其持

有的氢源(上海)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氢源动力”）20%的股权，交易对价为人

民币 440万元。 

本次股份转让及股份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工商信息 

交易对方：上海劲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093697256Q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云汉路 979号 2楼 

法定代表人：王丽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万元 

成立时间：2014年 4月 3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企业管理、资产管理、事业投资、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

（以上咨询除经纪）、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计

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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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营活动】 

（二）财务情况（未经审计） 

1、资产状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12-31 2018-3-31 

资产总额 415.27 872.68 

负债总额 492.73 972.95 

所有者权益 -77.46 -100.27 

2、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年 2018年 1-3月 

主营业务收入 135.92  

营业利润 28.84 -22.81 

利润总额 28.93 -22.81 

净利润 28.93 -22.81 

（三）其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时，上海劲融与上海其元及长盈精密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氢源动力的基本信息 

氢源动力成立于 2016年 9月 7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MA1H861W20，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来旭春，住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

二路 888号 C楼，主要从事氢燃料电池及其动力系统研发、生产和销售。 

（二）氢源动力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时，氢源动力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方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长盈鑫 现金 1600万元 1600万元 80% 

上海其元 现金 400万元 400万元 20% 

合计 2000万元 2000万元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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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氢源动力的财务情况 

1、资产状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12-31（经审计） 2018-3-31（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94.32   1,554.14  

负债总额      8.81      14.81  

所有者权益  1,585.51   1,539.33  

2、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年（经审计） 2018 年 1-3月（未经审计） 

主营业务收入 - - 

营业利润 -359.75    -46.18  

利润总额 -359.75   -46.18  

净利润 -359.75   -46.18  

（四）交易标的及其他情况 

1、本次交易的标的为上海其元所持有的氢源动力 20%股权。 

2、享有优先受让权的股东深圳市长盈鑫投资有限公司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3、鉴于氢源动力所从事的业务短期内对公司的收入和净利润的影响还存在较大的不

确定性，为整合优化资源，降低管理成本，故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氢源动力 20%股权。 

 

四、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标的股份的转让、转让价格、转让款的支付 

1、转让标的及转让价格 

上海其元拟将其持有“氢源动力”20%的股份（以下称“标的股份”）转让给上海劲

融。本次交易以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基准日为 2018 年 2 月 28 日的《资产

评估报告》为参考，根据市场情况，双方同意约定“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40

万元。 

2、转让款的支付 

上海劲融应于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上海其元支付股份转让款的 50%，即

人民币 220万元；上海其元应于收到股权转让款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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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割（以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变更通知书为准）。标的股份交割完成后 5个工作日内,

上海劲融向上海其元支付剩余 50%的股份转让款,即人民币 220万元。 

（二）陈述与保证 

1、转让方陈述与保证 

（1）转让方将为办理有关本协议涉及的变更登记等程序提供必要的协助，包括提供

必要的文件和资料。 

（2）转让方向受让方保证和承诺，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转让方在本协议中所作出

的陈述、保证及承诺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股份交割日止均是真实、完整、有效的，不

存在任何虚假、重大误导或重大遗漏。 

（3）标的股份是转让方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的财产。转让方是标的股份的合法所有人

和实际权益拥有人。转让方持有的标的股份/标的股权不存在被质押、冻结、查封或设定

其他第三者权益的情形，亦未涉及任何争议或纠纷。 

（4）除已向受让方披露外，转让方未与其他第三方签署或承诺签署涉及处置其持有

的标的股份的任何口头或书面协议。 

2、受让方陈述与保证 

（1）受让方将根据本协议约定按时履行本协议项下受让方应承担的义务。 

（2）受让方将为办理有关本协议涉及的变更登记程序提供必要的协助，包括提供必

要的文件和资料。 

 

五、本次出售资产的原因和对公司的影响 

因氢源动力的主营业务短期内对公司的收入和净利润的影响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

性，公司为整合优化资源，降低管理成本，聚焦主营业务管理，故转让上海其元所持有

的氢源动力的股权。本次转让的氢源动力的股权，投资成本金额为 400 万元，股权转让

对价 440 万元，影响投资收益金额较小，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对

整体经营发展及盈利水平产生重大影响，未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转让参股公司氢源动力股权的事项有利于公司整合优化资源，

降低管理成本。该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独立董事同意本次转让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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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其元所持有的参股公司氢源动力 20%股权的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其元转让其参股公司氢源动力 20%股权的独立意见； 

3、《关于氢源(上海)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拟签订）。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